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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陇市监处罚〔2025〕32号

当事人：陇川县章凤顺泉百货店

类型：个体工商户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5***********E473

住所（住址）：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******

经营者：丁**

联系电话：153****7819

2025年 6月 26日，根据对美团网络食品销售平台进行

食品安全监管发现的问题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云陇川县章

凤镇卫国南路迎宾小区 16 撞 4 号的陇川县章凤顺泉百货店

开展执法检查，在当事人经营场所食品销售区货架发现有过

期的预包装食品，经现场清点，有：盈棚泡红椒 220克 9包，

生产日期 2024年 6月 20日，保质期 12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

年 6月 20日；一见香下饭菜 102克 3包，生产日期 2024年

6月 16日，保质期 12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年 6月 16日；

健兴食品八角 25 克 6 包，生产日期 2024 年 6 月 23 日，保

质期 12 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 年 6 月 23 日；易记五香烧菜

料 40克 9包，生产日期 2024年 6月 22日，保质期 12个月，

到期日期 2025年 6月 22日；好人家酸菜鱼调料净含量 220

克 8包，生产日期 2024年 6月 6日，保质期 12个月，到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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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2025 年 6 月 6 日；袍哥藤椒酸菜鱼 330 克 6 包，生产

日期 2024年 5月 30日，保质期 12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年

5 月 30 日；东鹏大咖生椰拿铁 330ml 6 瓶，生产日期 2024

年 7月 14日，保质期 9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年 4月 14日；

娃哈哈纯净水 350ml 3瓶，生产日期 2024年 3月 24日，保

质期 12 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 年 3 月 24 日；陈克明高金筋

细圆玉带挂面 1000 克 1 包，生产日期 2024 年 5 月 20 日，

保质期 12 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 年 5 月 20 日；陈克明细圆

挂面 1000克 5包，生产日期 2024年 5月 29日，保质期 12

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年 5月 29日；花想容宽挂面 1000克 1

包，生产日期 2024 年 4 月 23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到期日

期 2025 年 4 月 23 日；花想容强筋挂面 1000 克 7 包，生产

日期 2024年 4月 23日，保质期 12个月，到期日期 2025年

4月 23日，共 12种食品（64包、瓶）均已过保质期。在经

营场所内未发现中文标签的预包装食品“泰国红牛维生素功

能饮料”。保健食品未设置专柜，保健食品销售区未标示保健

食品的警示宣传标语，现场询问当事人，当事人丁**称在美

团外卖平台上经营的无中文标签泰国红牛饮料是 2025 年 5

月 1日从瑞丽姐告一家经销店（记不清楚店名）采购的，共

购买了 1 件（250mL*24 罐），单价为 3.95元/罐，共计 94.8

元。

查验该店《营业执照》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

信息采集表》、经营者《健康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及涉案预

包装食品相关进货凭证，当事人现场未能全部提供涉案预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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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食品相关进货凭证，仅提供了部分涉案预包装食品的进货

凭证，未能提供无中文标签泰国红牛饮料的相关进货凭证。

检查小组对经营者丁**进行了询问，提取了当事人《营业执

照》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、经营者《健

康证》、《居民身份证》及部分涉案预包装食品相关进货凭证

复印件共 16 页。执法人员现场查看经营者丁**手机上美团

店铺销售情况，店名为好客士 24h便利店，在美团上销售的

泰国红牛饮料共 3单 15罐，单价 7.8元/罐，销售额 117元。

现场当事人提供在美团平台销售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（泰

国红牛饮料）订单微信截图打印件 1份 3页。现场当事人丁

**对 2025年 6月 24日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提取

的美团网络平台“好客士 24h便利店”经营无中文标签的预包

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手机截图打印件证据进行确认，当

事人确认属实无误并在手机截图打印件证据上签字确认。经

批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第

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执法人员对上述超过保证期的预包装食品

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，当场送达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

书》（陇市监强制〔2025〕10-06 号）及《财物清单》（陇市

监物〔2025〕10-06号）。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及实施行政强

制措施的过程进行了拍照，并当场告知当事人实施行政强制

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及救济途

径。当事人现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并在相关文书上签

字确认。本局于 2025年 6月 26日予以立案调查。执法人员

对经营者丁**进行询问调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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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经营过期预包装食品的违法行

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。2025 年 8月 11日案

件调查终结。

经查，当事人因经营需要从陇川县章凤万紫千红食品批

发部、陇川县康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食品经营户购进预包

装食品，在其经营的陇川县章凤顺泉百货店和美团平台以商

家名称为“好客士24h便利店”进行销售，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

未履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，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致

使所经营的预包装食品（12个品种，64包/瓶）出现过期，经

询问当事人及查阅当事人销售台账，销售台账上未发现预包

装食品超过保质期后的销售记录，根据当事人陈述，涉案超

过保质期现预包装食品货值金额为412元，无违法所得。当

事人在购进上述预包装食品时未认真履行索证索票义务，仅

索取了部分相关进货凭证。

另查明，2025年5月1日，当事人以94.8元/件的价格从瑞

丽市姐告购进1件预包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规格250mL*24

罐/件，所购进的预包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无中文标签，

购进后在美团平台以商家名称“好客士24h便利店”进行销售，

销售价格7.8元/罐。至案发时，当事人在美团平台共销售3单

15罐，销售金额117元，违法所得117元，其余无中文标签预

包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已下架，剩余9罐泰国红牛饮料

经营者自用。无中文标签预包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货值

金额24罐*7.8元=187.2元，当事人在购进泰国红牛饮料时未

履行进货查验及索证索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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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案件来源登记表一份 1页，执法人员提取的美团平台

“好客士 24h便利店”截图打印件 5页 10张，证明案件来源情

况及当事人在美团平台销售无中文标签预包装食品（泰国红

牛饮料）的事实书证。

2.《现场笔录》一份 5页、现场检查照片 5页 10张，证

明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查扣过期预包装食品及在经营场所

未发现无中文标签预包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的事实。

3.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

案信息采集表、经营者丁**健康证、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 5

页，证明当事人市场主体资格及身份情况。

4.当事人 2025年 6 月 26日提供的供货商经营资质、进

货票据 3 份 17 页，证明当事人在检查现场只是提供了部分

索证索票记录情况。

5.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丁**进行询问，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

一份 10 页，证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预包装食品、在美

团平台销售无中文标签预包装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及涉案

预包装食品货值和获得违法所得的事实陈述。

6.2025年 7月 30日，当事人提供的“好客士”授权书复印

件一份 6页，证明当事人取得“好客士”授权的事实书证。

7.2025 年 7 月 30 日，当事人提供的电脑销售台账打印

机共 37 页，证明当事人在涉案预包装食品超过保质期后未

销售的事实书证。

8.2025年 7月 30日，当事人提供的自查整改报告一份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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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、整改前后图片两页 4 张及索证索票资料三份 12 页、召

回公告及粘贴售后公告照片二页 5张，证明当事人在案发后

采取补救措施和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的情况。

2025年8月22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《陇川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陇市监罚告[2025]10-01号），

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

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

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本局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

第（十）项、第五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九

十七条规定：第三十四条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

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；第五十三条“食品经营者

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

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）”。第九十七条“进

口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；依法应当有

说明书的，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。标签、说明书应当符合本

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的要求，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。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、中文说明书或

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，不得进口”。第五十四条

“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，定期检

查库存食品，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”。当事人

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，构成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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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；未履行食品安全自查及时清理超过保质

期的食品；经营超过保质期预包装食品及无中文标签预包装

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、第一百二

十五条第（二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：

第一百二十四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

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

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

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

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

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

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”；第一百二十五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

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

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千元以
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

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

吊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或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；

第一百二十六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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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加剂

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按

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

度”；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

法所得，没收过期食品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

行政处罚。

本案中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交《从轻处罚申请书》及中国

工商银行借记账户历史明细（电子版）一份2页。当事人认

为自己因初开店铺，不懂行业相关知识，退休后工资较低，

还要供儿子读书，目前有20万贷款，要求给予从轻处罚。本

案中当事人存在多个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“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，不得

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

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，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”。

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，能积极配合调查，态度诚恳，

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主动改正违法行为，至案发时未造成危

害后果。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

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1.积极配合市

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；2.根据《市场监管

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（一）》经营超过保质期的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；3.违法货值金额

不超过 500 元、食品未售出的；4.案发后立即自行改正，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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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主观

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；5.当事人经营过期食品的违

法行为符合不予处罚的情形。当事人经营无中文标签预包装

食品（泰国红牛饮料）的违法行为符合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。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属于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管理办法》第二条及第五条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。
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

十四条第（十）项、第五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十四条第一款、

第九十七条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、第一百二十五条第（二）

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责令当事人

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处罚如下：

1.警告；

2.没收超过保质期预包装食品64包、瓶；

3.没收违法所得117元；

4.罚款3000元整；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按本局开具的一般缴款通知书中的缴款码缴纳罚款。到期不

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

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

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

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；也可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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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个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

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9月 1日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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